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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三届会议  第七十四年 

议程项目 45和 78 

塞浦路斯问题 

海洋和海洋法 

  2019 年 4 月 8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 2019年 3月 28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伊斯梅特·科

鲁克奥卢给你的信(见附件)。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5 和 78 的

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并刊登在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网站及《海洋法公

报》为荷。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常驻代表 

费里敦·哈迪·瑟纳尔勒奥卢(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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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8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2019年 3月 28日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致函回应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文件 (A/73/753-

S/2019/160)分发的希族塞人在纽约代表 2019年 2月 19日给你的信。面对上述信

函对政治局势以及岛屿周围油气资源的虚假和扭曲表述，我不得不提请你注意土

族塞人方面的以下事实和考虑。 

 首先，我要提及你在 2019年 1月 11日关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

(联塞部队)的最新报告(S/2019/37)中的决心，安全理事会 2019 年 1 月 30 日第

2453(2019)号决议也重申了这一点，即“我鼓励双方考虑在联塞部队的支持下，

发展各自缓解紧张局势的机制，无论是军事、警察还是民政性质的机制”。事实

上，岛屿周围的油气资源问题为落实你关于建立一个合作机制的建议，提供了理

想的机会，在该机制下，有关上述资源的决定将由双方作出。正如你就岛屿周围

油气资源所指出的，这一机制将使我们能够“促进加深合作，使该地区所有塞浦

路斯人和利益攸关方受益”，能够就此问题“开展对话”，该问题构成“紧张局势

加剧的风险”(分别见 S/2018/25、S/2018/919 和 S/2019/37 号报告)，该机制实际

上有助于在岛上双方之间建立信任和创建相互依存关系，并促进该区域的和平、

稳定和能源保障。 

 在这方面，我还要回顾你 2012年 6月 29日的报告 S/2012/507提到了“自然

资源，属于所有塞浦路斯人”，国际社会和南塞浦路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也承认

这一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希族塞人方面对岛屿周围油气资源的单方面活动，排

除了土族塞人方面的同意和对决策的参与，是完全非法的，并在东地中海造成既

成事实，损害土族塞人的利益。更令人关切和觉得虚伪的是国际社会的立场，一

方面承认土族塞人是岛屿周围油气资源的共同所有者，另一方面又纵容希族塞人

行政当局采取的非法步骤，使他们更加不愿与土族塞人方面合作，也不愿放弃不

可接受的现状，该现状对他们有利，是谈判解决该岛问题的主要绊脚石。因此，

希族塞人方面拒绝土族塞人方面分别于 2011年 9月 24日和 2012年 9月 29日通

过你提出的关于岛屿周围油气资源的两项提议。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些以在这一领

域建立合作和创建相互依存关系的目标为指导的提议，那么希族塞人方面很可能

愿意与土族塞人方面分享权力和繁荣，从而在 2017年 7月在瑞士克朗-蒙大拿举

行的塞浦路斯会议上实现和解，而不是谈崩。 

 有鉴于此，我希望并相信你将指导双方建立一个有关岛屿周围油气资源的合

作机制。如果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单方面许可的能源公司承认，土族塞人作为共同

所有者，对上述资源勘探、开采和出口的同意及其对决策的有效参与是必不可少

的先决条件，并承认土族塞人保留对岛屿周围油气资源的一切现有权利，这将成

为这方面的积极动力。 

 我还感到有义务指出，希族塞人代表在上述信中提出的论点不反映该岛的法

律或政治现实，原因是论点基于虚假的借口，即南塞浦路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有

法律、政治或道义权利或权力来代表土族塞人或整个岛屿或以其名义采取行动。

https://undocs.org/ch/A/73/753
https://undocs.org/ch/A/73/753
https://undocs.org/ch/S/2019/37
https://undocs.org/ch/S/RES/2453(2019)
https://undocs.org/ch/S/2018/25
https://undocs.org/ch/S/2018/919
https://undocs.org/ch/S/2019/37
https://undocs.org/ch/S/201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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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所知，土族塞人方面向联合国提出了多项书面陈述，并正式表明，希族塞人

方面在未经土族塞人方面同意和共同参与决策的情况下采取的这些单方面行动

是非法的，对土族塞人没有任何约束力。应当铭记，塞浦路斯问题和包括石油/天

然气勘探和开采活动在内的相关事项的核心是希族塞人方面非法宣称是“唯一的

塞浦路斯政府”，而 1963年土族塞人被强行逐出该政府所有机关时，这一政府的

合法性就不复存在了。不用说，自 1963 年以来，没有一个能够代表整个岛屿的

联合中央行政当局，而是塞浦路斯岛上有两个独立的自治行政当局。我还想提请

你注意，希族塞人方面声称其“主权是排他性的”，无视塞浦路斯的主权平等地来

自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这一基本原则。 

 鉴于希族塞人方面的单方面挑衅行为，应该指出，土族塞人方面别无选择，

只能采取对等但和平的措施，以保护土族塞人对岛屿周围油气资源的固有和不可

剥夺的权利。为此，除了与土耳其签署完全符合国际法的《大陆架划界协定》外，

2011年，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决定，划定近海勘探区块，

并许可土耳其石油公司代表土族塞人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勘探活动。自此以来，

土耳其石油公司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的明确授权下，通过航行警告电

传完成了对划定区块的地震调查。最近，土耳其石油公司与我方当局一起确定了

最合适的钻探地点，并将在未来几天在 F和 G特许区块开始钻探。 

 在这方面，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在上述信函中提到土耳其，似乎土耳其是其在

岛上的对等方，应再次提醒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它在塞浦路斯的对等方是土族塞

人方面并且一直如此，而且土耳其石油公司在油气方面的活动是代表土族塞人方

面进行的。希族塞人方面在包括油气在内的所有方面坚持否认这一事实，也不利

于岛上双方之间未来通过谈判达成可持续的解决办法。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希望并相信即将提出的关于你斡旋任务的报告和关于联

塞部队的报告将公开敦促双方在油气资源领域进行合作，并呼吁国际社会，特别

是有关国家和公司，采取必要步骤，为双方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合作创造环境。毫

无疑问，这种合作将是迄今实现的最全面和最具体的建立信任措施，推动实现双

方的相互依存，不仅为该岛问题的谈判解决铺平道路，而且将确保该区域的和平、

稳定和能源保障。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5和 78下的文件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并

刊登在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网站和《海洋法公报》上为荷。 

 

代表 

伊斯梅特·科鲁克奥卢(签名) 

 


